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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我国的报刊市场上,一直有一些适应大众阅读层次的描写性与暴力内容的报刊

出售,其中既有合法出版物,也有非法出版物。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

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本

研究欲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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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的获取和研究方法的确定 

      样本的获取采取目的性抽样的方法。本研究选择了一个北方中等发展水平的省

份,选择了该省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距大中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县,选择了该县城县委招待

所旁的室内报刊销售点,于1994 年8 月某日购买了该店当日全部种类的报刊共13 份,其

中报纸6 份,杂志7份,即为本研究的全部样本。 

二、样本的分类与统计 

     首先,本研究对13 份报纸杂志的文字信息进行了统计。无论报纸还是杂志,凡是一

个标题下的内容,不管是新闻、评论、通讯、诗歌还是案例等等,都算一条信息,但广告

不计算在内。13 份报刊共有文字信息188 条。 

     其次,本研究将这些文字信息分成4 类: (1) 性别平等类,指肯定妇女平等地参与

社会发展的各种形象的信息;(2) 性别中性类,指信息的内容没有性别含义,例如介绍公

安工作、抢险记实、社会热门话题、历史知识、文学作品、甚至不含有性别意义的性教

育的信息; (3) 涉及对妇女的性与暴力案件类(简称“涉及妇女类”) ,指信息的主要内

容与妇女无关,例如描写盗窃、贪污、爆炸等案件,但其中极少内容可能涉及妇女的信

息; (4) 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性与暴力案件类(简称“以妇女为主类”) ,指主要内容是

描写妇女或两性的性与暴力的信息。 

     第三,本研究参照文字信息分类标准和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标

准,对报刊的封面、封面文字提示、目录提示、照片和插图也进行了分类统计。统计结

果如下: 

1 、对报纸的分类统计 对报纸类信息分类的结果是,在6 份报纸的88 条文字信息

中“, 性别平等类”的信息有1条,占全部文字信息的1. 13 %;“性别中性类”信息有51

条,占57. 97 %;“涉及妇女类”信息有10 条,占11. 36 %;“以妇女为主类”信息有26 

条,占29. 55 %。 

    对报纸照片、插图的分类统计结果是,6 份报纸共有照片58 幅,与妇女有关的照片

有20 幅,占34. 5 % ,其中有色情和暴力含义的照片有7 幅,占12. 1 %;6 份报纸共有插

图20 幅,与妇女有关的插图有10 幅,占50 % ,其中有色情和暴力含义的插图有8 幅,占

40 %。报纸插图中有色情和暴力含义内容的比例数,要大大高于照片的比例。2 、对杂

志的分类统计 对杂志信息的分类结果是,在7 份杂志的100 条文字信息中“, 性别平

等类”的信息为0 ;“性别中性类”信息有14 条,占全部文字信息的14 %;“涉及妇女

类”信息有18 条,占18 %;“以妇女为主类”信息有68 条,占68 %。 

对杂志照片、插图、封面、封面文字提示、目录及提示的分类统计结果是,7 份杂志共

有照片57 幅,与妇女有关的照片有35 幅,占61. 4 % ,其中有色情和暴力含义的照片有

16 幅,占28. 1 %;7 份杂志共有插图23 幅,与妇女有关的插图有16 幅,占69. 6 % ,其

中有色情和暴力含义的插图有2 幅,占8. 7 %;7 份杂志中,有3 份杂志的封面、封面文



字提示、目录及提示充满淫秽色情画面或语言,有2份杂志的封面涉嫌色情内容,有2 份

杂志的封面文字提示有嫌色情的含义。 

三、对女性形象的分析 

     我们把报纸中“以妇女为主类”的26 条信息和杂志中“以妇女为主”类的68 条

信息共94 个案例,以及有“色情含义”的照片、插图、封面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初步分

析如下: 

1 、女性是性玩物、性对象 

在几乎所有的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性与暴力案件中,妇女都是以“性玩物、性对象”的

形象出现的。但是,由于信息来源、报道内容的不同,其所表现的“性玩物、性对象”的

形象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由香港“引进”的案件带有更强烈的色情工业和早期资本

主义蹂躏女性的特点。大陆本土的案件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的把妇女作为“性玩

物、性对象”的案例,一类为改革开放后所谓“新”出现的继续把妇女作为“性玩物、

性对象”的案例。下面,分类分析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1) 资本主义色情文化中的“性玩物、性对象”。《香港重案》(A) 和《香港重案》

(B) 以显著的封面提示(标题) ,以把女性作为“玩物、对象”的字眼,突出杂志内容的

色情意义作为杂志的招徕。在醒目的封面标题上,女性成为“露水夫人”、“荡

妇”、“淫姐”、“俏女佳人”、“老妓女”、“玉体”、“傻妹”、“花”等等,仅

从字面上,就赤裸裸地把女性定位在性玩物和性对象上。如果说“叙事内容的价值表现

在标题的写作上⋯⋯,从标题中可以看出报社(编者) 对事件采取的立场或认为事件中最重

要的概念所在”的话,那么,在上述标题中,女性的全部价值就表现在男性所进行各

种“性”消费上。同时,也包含一种道德评判和谴责,即,她们在被男性消费或强暴后,即

成为“淫”、“荡”、“妓”、“傻”等不洁、不耻之物,继而可以永久性地被控制、

蹂躏和玩弄。较为明显的是,这些从香港“引进”的读物使用的描绘女性形象的词汇,是

大陆传媒已经长期不使用了的词汇,或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前旧中国使用的词汇,包

括了更深刻的对妇女歧视、压迫和贬损的意义。 

在案例的叙事中,也随处可见女性被当做性对象、进而成为性玩物的描述。这些案件反

映了女人———特别是在性行业中的女人———被当做性对象、性玩物的基本事实。 

(2) 传统的流氓犯罪案件中的“性对象、性玩物”。这些报道主要涉及中国大陆城乡流

氓犯罪的案例,其中在描写犯罪心理和犯罪事实时,把女性当做性对象,追逐、玩弄、蹂

躏、抛弃、杀害,成为常规的叙事模式。这些描写表达了这样的概念:第一,女人基于生

物性别即成为男性的性对象和性玩物;第二,一个女人玩得时间长了即没有了味道;第三,

男人可以寻找新的刺激;第四,男人玩弄女人是女人引导诱惑的结果。这种犯罪心理几乎

程度不同地出现在各类性犯罪的描写中,虽然,大部分案例都在文章的结尾处,例行公式

地写上罪犯如何落入法网、受到审判,但文章和重笔用意明显在大段犯罪行为的描写中,

其所传递的上述信息已构成一种性文化、性关系的模式并不断重复:“女人是性对

象”“, 男人拥有玩弄并占有一个乃至多个女人的权利。” 

(3) 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性玩物、性对象。94 个案例中相当一部分是反映中国改

革开放后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是否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能带来两性

性关系方面的新变化,使女性跳出性对象、性玩物的巢臼呢? 回答是否定的。 

    一些文章显示,虽然社会改革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变化,但女性做为“性对

象”、“性玩物”的角色没有变,并且随着金钱拜物教的引诱,女性又变

成“色”与“钱”交换的等价物,女人的身体和性能力进一步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

加深了对女性的利用和剥削。 

     而另一些文章则反映即使经济、教育、文化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性

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反而随着市场机制的盲目作用和新技术(传媒技术、电脑软件

等) 发展,进一步加深和强化了两性不平等的性行为模式和性文化观念。全球经济一体

化造成的一定规模的文化入侵,迎合、固化和推进了中国已有的不平等的传统的性文化

模式。 

2 、女性是性暴力、性残害的对象 

如前面对报刊分类的分析,一般讲,报纸、特别是杂志,是打着“法制教育”或“性教

育”的旗号,来贩卖或兜售淫秽、色情内容的。在“法制教育”中涉及到的“以妇女为

主”类的案例,100 %涉及对妇女的性暴力、性虐待,即使个别案例女性是凶手,也是因受

虐后不堪污辱而报复杀人,因此也涉及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在“性教育”中涉及到

的“以妇女为主”类事例,也100 %地涉及对妇女的性暴力、性虐待。因此可以说,

在“法制教育”、“性教育”的案例事例中,女性成为性暴力、性残害的对象。 



(1) 关于家庭暴力。在一些涉及家庭内部的杀人或暴力案中,既有儿子杀母案、丈夫杀

妻案,也有夫妻互施暴力案,甚至有杀夫案等等。但是,大多数还是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

暴力,女性往往是家庭暴力的牺牲者。这类案例暗含的文化观念就是:第一,妻子是可以

任意由丈夫打的;第二,妻子是丈夫不小心打死的(因此被判为误杀罪,比谋杀罪轻) ,也

暗示如果小心点,就打不死,告诫殴打妻子要以 

不致死为界;第三,妻子不够结实,不堪一击,也有问题。家庭暴力更多地还涉及对妻子的

性暴力,这类案例也在强化或重复一种性关系模式:第一,一旦成为夫妻关系,妻子应无条

件地(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心理生理状况) 满足丈夫的性生活要求,丈夫的性生活无需

征得妻子的同意;第二,如果妻子不从,丈夫拥有对妻子的绝对的性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

使其就范。这样,家庭中的性暴力,由于家庭关系赋予夫妻性生活的合法性而“合理”存

在,夫妻性关系中的合法性掩盖了夫妻性关系中的不平等性,赋予了丈夫性生活方面的控

制权和对妻子施暴的特权。在这种性关系模式中,妻子怎能不成为家庭中性暴力控制的

对象和性虐待的承受者?! 

(2) 关于公共场所对妇女的暴力。94 个案例中,涉及到在社区、工作场所等公共场合对

妇女暴力案件仍是多数,各种案例的描述大部分都在重复着可以对妇女实施暴力的文化

模式。在此,着重分析妇女遭受暴力后,反而自责自虐,以致反复受辱或招致更严重暴力

的再度伤害的案例,并着重分析这类案例背后掩盖着的文化心理观念。 

     在一起原是一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矛盾冲突的案子中,但却涉及到对女性的暴力,

以致残忍地奸杀妇女尔后毁尸灭迹(爆炸燃烧) 。虽然文章的最后用总结性的口吻告诉

人们“不要过于自尊,为了区区小事(被罚50 元钱) ,葬送了自己”,也使“一个很有作

为的经理,稀里糊涂地失去爱妻和双腿”,应理智地解决矛盾和冲突,但却在案例的描述

中,流露和强化一种传统文化模式,即:第一,女人一旦被强奸,便成为对不起丈夫的没有

脸面、没有尊严的人;第二,女人一旦没有了脸面(贞操) ,便没有了生存的权力,只有一

死了之;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罪犯便可“顺其自然”,将其杀之(所谓成全) 。在这种叙

述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和角色转换;无辜者成为背叛丈夫的“有罪

者”(不洁、不忠) “, 有罪者”只有一死方能解脱,成为罪有应得者,继而成为更进一

步的暴力的承受者;而施暴者拥有任意施暴的权力,施暴后摇身一变反而成为“成全”有

罪者的“施恩”者,继而为挽救不洁者而拥有了再次施暴(杀人) 的权力。这种女性从无

辜者变成有罪者、罪有应得者,男性从施暴者变成施“恩”者成为再次施暴者的文化模

式,深刻反映了两性在性关系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和所拥有的不平等权力。 

与上述文化模式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隐蔽得更深的文化心理,当一个男人欲想报复

另一个男人时,往往以占有其妻、残暴其女做为心理平衡的极致或解旧恨的极致,凸现了

两性关系中女性的从属性、被私人独有性,以及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占有权、控制权的

深刻的不平等关系,这种文化直接导致女性在社会冲突中(包括个人、群体、种族、阶级

冲突等) 成为无辜的性暴力受害者。 

     女性因被强暴进而自责、自虐、屡屡成为受虐者的案例更是随处可见。在这些案

例中“男人没啥,女的可丢死人了”、“女人把那玩艺丢了,恐怕这辈子就完了”的对男

性极为宽容、对女性极为残酷的片面、不平等贞操观和道德观,导致受虐女性被社会排

斥,产生报复心理,落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中去。这种虚伪的贞操观的反动性在于:它

使一个无辜者轻而易举地变成一个被社会甚至被家人(亲人) 排斥者的有问题者;她非但

得不到同情、抚慰和帮助,施暴者非但不受谴责和惩治(男人没啥!) ,传统文化反而为施

暴者提供继续为非作歹的空间;当受虐者被社会排斥走入歧途时,反被判定“劣根性

深”、“破罐子极难弥合”、“那茬子会更扎人”,反倒成为“社会的祸害”。这种文

化观念在各种案例中以各种形式不经意地被重复。当然,它的一个直接负面作用,就是使

所有不愿再受到暴力甚至文化观念伤害的被侮辱的女性永远保持沉默。 

(3) 关于“性教育”事例中对妇女的暴力。在我们的分析样本中,所谓“性教育”的信

息几乎都是以对妇女施暴为基本素材的,这里试对《现代性残害》杂志中的性教育事例

(或案例) 进行分析。《现代性残害》竭尽能事,收集了中国、外国、历史、现代的14 

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尽管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但却有惊人的共同之处,即:对女性

的性残害,女性在这些案例中充当了性暴力的牺牲品。虽然,这些文章是打着“为了卓有

成效的预防与控制、坚决有力地打击与更好地矫正改造性变态犯罪”的旗号出笼的,但

在这些案例中至少渗透了这样一些文化观念(且不说这种描述是否能有效地预防与控制

性变态犯罪) :第一,男性为实现性要求、性欲望,可以任意将女性当作性对象、泄欲机

器、或性商品;第二,男性为实现性要求、性欲望,可以通过性暴力行为,去伤害、虐待、

强暴甚至谋杀妇女;第三,男性将通过虐待实现性满足的强迫性性行为模式强加在女性身



上,一些作品将女性描写成被虐待狂或者乐于接受强暴的人;第四,在性生活中,男人有支

配、主宰、控制女性的权力,女性在这种关系中成为男人虐待和污辱的驯服物品;第五,

这种权力结构和性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3 、女性是引起犯罪的始作俑者 

在一些案例的描写中,女性不但成为犯罪的牺牲者,暴力的侵害者,而且被描绘成暴力事

件的导火索甚至肇事者,比如,在一篇文章中,虽然是将其中男性罪犯做为性变态者去叙

述的,但却暗示着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必须绝对控制女性的文化含义,一旦这种关系失衡,

男性就可以更加疯狂地报复其他女性无辜者。更有甚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无辜被害的女

性仅仅因为性别就成为罪犯仇恨和报复的目标。 

4 、女性是被控制的身体、被物化了的器官和部位本小节以13 份报刊中有色情含义的

23 幅照片(其中报7 、刊16) 、10 幅插图(其中报8 、刊2) 和3 份杂志封面为主要分

析对象。虽然,画面的含义是文字含义的烘托、重复、强调和延伸,但是,由于它用形象

表义,又使这种特殊表现形式具有文字形式难以表达的特点,比如,画面具有直观性并为

观看者提供想象的空间。那么,女性在这些画面中是怎样被表现的呢? 

(1) 被控制的身体形象。作为烘托那些色情或暴力杀人案件的照片、插图,女性的身体

一般是被人控制的。在样本中通常的情况有三种:第一,做案过程中的女性形象。这类画

面不但充满暴力,而且表达了男性可以任意侵犯女性身体、女性只能被柔躏的信息。第

二,做案结局中的女性形象。在这类画面中,女性一般是被迫害致死。尽管其中大多没有

男性出现,但却传达了男性可以控制女性的生命,直至残暴的任意将其置于死地的信息。

第三,非做案中的女性形象。这类画面一般只有女性出现,与前两种情况不同的是没有做

案情节,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画面均为“泊来品”,画面中的模特大部分为西方女性,带

有展示、猎奇西方色情文化的明显意图,这种“文化入侵”结果,无疑加剧了女性在性关

系中的恶劣处境。 

(2) 裸体的女性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无论男女,自身裸体

被人窥看通常被视为羞耻之事,女性的裸体当然更忌暴露〔1〕。但在我们所分析的画面

中,裸体女性形象却常常出现,它们并非被当作一种人体美去欣赏,而是被当作一种性对

象去窥视、消费和发泄。这些画面传达了女性没有尊严、不知羞耻、对其身体没有任何

主权、其身体不过是男性把玩的物品和泄欲的对象等信息。 

(3) 若隐若现的女性形象。就一些画面对女性身体的展露方式来看,还有一种“若隐若

现、欲露还遮”的女性形象,即“三点不露”的女性形象。这样,反倒使观看者在窥视快

感中得到引诱和激励。正如罗兰·巴特( RolandBarthcs) 所言“, 在衣服的边缘处,肌

肤若隐若现,便是一种诱惑,或者更可以说是一种以不见为见、以隐藏为显现的演

出”〔2〕。这些画面似乎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剥光后的女体不如若隐若现更具挑逗性,

欲脱未竞的女子,加上脸部表情、身体表情的配合,不权使男性的性幻想藉此得以满足,

而且可使男性有主动控制的感受———衣服是待你去撕开的〔3〕。 

(4) 被当作器官和部位的女性形象。就一些画面对女性身体的展露部位来看,还有一种

仅仅被截断为器官和部位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的是载登在一报一刊上的两幅照片。这

两幅照片索性将女性非人化“, 砍”去她们的头脑和人的属性,直接将她们锁定在性的

属性上,仅仅变成性器官,以供随心所欲地控制和使用! 

四、小 结 

1 、女性形象被当做东西或物品,被全面客体化了在我们分析的94 个案例事例和36 幅

照片插图封面中,女性形象被全面客体化。表现在七个方面: (1) 妇女被当作工具; (2) 

妇女的自主权被否定; (3) 妇女被认为是有惰性的客体; (4) 妇女被认为是可替代的物

体; (5) 妇女被认为是可侵犯的; (6) 妇女被拥有和支配; (7) 妇女的主观性被否认;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认为,这种把妇女像物而不是像人来对待的观念,现

在已成为社会性别分析强奸、家庭暴力及其色情的核心思想。在客体化的所有情况下,

人都被当作一种物体来对待。一个人一旦迈出了把人当工具来对待这根本性的一步,一

旦其他人的身体只被看作工具,认为它可以侵犯和虐待似乎就是合情合理了,就很难看到

强奸和殴打有什么错,只要这能满足那个人自己的愿望〔4〕。我们把妇女形象的客体化

作为我们分析的第一步,然后观察它怎样一步步被社会文化建构、确立和巩固起来的。 

2 、女性形象的如此描述肯定和强化了性关系中的角色定型 

在女性形象被全面客体化时,也传播着一种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性角色关系,在这种性权

力关系上,男女两性是根本不平等的。然而,男女两性的欲望和情感及性权力关系,并不

是天生的不平等,它是由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地位决定,并由社会文化建构的。 

    那么,我们手中的这些色情暴力作品,又是如何强化这种角色定型,建构这种不平等



的角色关系的呢? 对男性来说,色情暴力作品一方面夸大男性的在性方面的欲望能力和

权力,强调性关系中男人有支配、主宰、控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其中又潜藏着忧郁、惧怕

和期待保护的性焦虑,于是,色情暴力作品就成为男性弥补心理弱抛建构性别实体而采取

的补救方法,女性因此被物化,男性则在“无声影像”中寻求满足(与此孪生的景观便是

遍及城乡大街小巷重振雄风的壮阳广告) 。 

     对女性来说,色情暴力作品一方面描写妇女认可在性方面依附男人的地位,允许自

己被当作物品来对待,另一方面,又宣扬“苍蝇不叮无缝蛋”、“女人是祸水”、“失节

事大”、“失节无人要”观念,既为施暴者开脱,又责备受害者,使对女性的性侵犯成为

沉默的文化。 

色情暴力文化就这样一次次完成对男女两性性角色的塑造和定型,即性角色的社会化过

程的。 

3 、女性形象为男性服务并成为赚钱的手段 

本小节侧重分析色情暴力作品制作、发行、销售的某些过程,从中进一步发现色情

作品是怎样在商业运作的同时将女性“他者化”(othered) ,并怎样将女性形象炮制出

来、并完成社会化过程。 

从服务对象看,报刊杂志的购买者在县城活动的男性(比农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性

位高,比大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性位低) 为主,即男性是这些色情暴力报刊的主要

消费者。 

从报刊的出版发行和印数看,13 份报刊全部都有刊号和出版单位,从这一形式上看似乎

是合法的(但色情程度严重的文章均无作者署名) 。说明一条出版发行销售的渠道也是

现实存在的。从印数上看,此类色情暴力作品的生产和销售已形成一定规模。可以想见,

阅读者也有一定规模。 

     从报刊内容的制作上看,也有如下特点:第一,“泊来品”(香港转入内地) 内容陈

旧,格调低下。第二,色情材料反复炒作。第三,一些报刊名称与内容不符。第四,作品标

题以“女”、“色”做招徕。 

从色情暴力作品的内容制作、发行、销售等某些环节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色

情暴力作品是男人生产制造,供男性消遣服务,是男性控制女性、消遣和剥削女性的最具

体方法,也是商家赚钱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运作机制中,女性被一步步“客

体化”、“他者化”。女性在色情暴力画面中常常表现为“出席”(画面中更多的是女

性出现) 的“客体”,而男性在色情暴力画面中常常成为“缺席”的主体,而这一画面的

形成往往与摄影机镜头后的“窥视”(qaze) 有关,也与观看色情暴力的女观众有关。它

象征着女性形象和女性角色怎样在男性的“注视”范围内被制造和安排出来的,又是怎

样使女性学会将这一“注视”变成自己的“注视”,从而完成男女角色定型的社会化过

程和男女权力结构的社会化过程。色情暴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掩盖了深刻的性别歧视色

情暴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既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在“性”这个深层领域中两性的不平

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性关系中的不平等。 

      首先,相当一部分作品披露的是犯罪案件,犯罪的违法性质使人们容易一古脑地把

犯罪分子当做违法犯罪的反面教员,当做“知法守法”的戒律,在分析社会文化原因时,

一般习惯以道德批判、缺乏教育代之,或以男性中心文化的观点解释之,很难涉

及“性”关系方面不平等的性别和权力结构。特别是女性,如果她们是犯罪分子(或从

犯) ,也很容易被当做“坏女人”列入另册“, 坏女人”的性质也会阻止人们对其背后

的“性”关系结构做深入的探讨(谁愿意为“坏女人”辩护?) 。“反正都不是好

人”、“坏女人”等看法,阻碍人们进一步了解隐藏其后的社会性别原因,“犯

法”、“坏人”这些概念,很容易使人们在做出法律、道德判断的同时,放弃对隐藏在其

后的性别歧视的深究。 

     其次,几乎所有的涉及女性的案例都与“性”有关,“性”的私秘性和“双重标

准”也影响人们对其背后文化权力结构的探究,掩盖其中的深刻性别歧视。在建国后形

成的新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如果想搞臭一个人,莫过于说他/她有“性”关系问题;对同样

有“性”关系问题的男女,人们也会用不同的标准度之,对男性,或许可以原谅或认为

有“魅力”(改革开放后) ,对女性,则认为“放荡”或“不是好女人”。“性”与“坏

女人”的名声,一方面使女性为保持自己的“好女人”形象而极力同“坏女人”划清界

线,将“性”问题隐藏得更深,另一方面也会继续受这种文化的压抑,无论从那方面讲,人

们都很去分析色情暴力文化后掩盖的“性”关系方面的深刻不平等。 

    此外,色情暴力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文化观念也表明,解放50 年来,中国妇女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得到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



在“性”关系“性”文化方面的变革,并没有与上述领域中两性的平等发展同步进行。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 以

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

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

场更为深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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